
 

國立嘉義大學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 

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第 4 會議室 

主席：朱健松主任委員 

出席：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記錄：凃博榮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111 學年度教職員工生車輛通行證樣式，提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以第 4 款票數最多（8 票），決議採用第 4 款。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提案二 

    案由：擬修改本校「車輛管理辦法」部分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修正為「車輛不得超速、跨越雙黃線、轉彎未打方向燈、改 

裝排氣管及未禮讓行人影響校園安全、安寧。」 

三、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修正為「車輛違反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經檢舉屬實 

者，第一次以書面警告，第二次書面警告則取消當學年度校園通行權限並不得退 

費。」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11 年 8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並以嘉大總字第 1119004146 號函公告 

周知。 

    決定：洽悉。 
   

    提案三 

    案由：有關建請本校開放機車進入校園一事，提請討論。 

決議：維持現行規定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臨時動議一（朱銘斌委員） 
案由：開放早上 11 點至下午 1 點，讓便當業者(含外送平台)騎車入校送餐，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該時段用餐行人安全，維持不予開放規定。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臨時動議二（陳錦嫣委員） 

案由：建請車輛管理系統增加違規紀錄開放學生線上查詢及違規書面通知時可併知班導 

師等功能，提請討論。 

決議：請車管會及電算中心協商相關事宜。 

執行情形：線上查詢已與電算中心協商草案及系統修改中。 



決定：洽悉。 
 

臨時動議三（陳品憲委員） 

案由：有關民雄校區學生宿舍機車違規停車經駐警隊開單取締一事，提請討論。 

決議：因宿舍旁停車場車位有限，車位已滿時，建請同學將機車停至校門左側大停車場 

停放，以免受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參、工作報告 

一、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車輛場地維護費共計收入 408 萬 0074 元整，支

出 263 萬 0537 元整。 

二、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月 30日止車輛停車申請含補發，共計汽車 5050 部、機車 7329  

輛。 

三、本校民雄校區教育館東側汽車停車場因車棚採光罩老舊劣化，陸續發生板材掉落事

件，有造成人車損傷之虞，己拆除板材，移除危害風險。 

四、配合嘉義市政府新民路雨水下水道箱涵改善工程完工，自 111 年 11 月 5 日起關閉世 

賢路側門(動物醫院)，汽車恢復由新民校區大門進出。 

五、111 年 4 月 6~8 日進行室內汽車停車場清潔作業。 

六、本校蘭潭校區西側門第一機車停車場已於 111 年 2 月 9 日重新劃設標線；另民雄校 

區大門口紅綠燈已劃設機車停等區及教育館機車停車場出口加裝警示燈。 

七、新民、林森校區增設婦幼停車位及重機停車位（如附件一）。 

八、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辦理微型電動二輪車（原電動自行車）停車申請， 

共計 37 輛。 

九、111 年 11 月 12 日完成校園廢棄自行車清理作業（如附件二）。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新民校區室外停車位規劃收費區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車輛管理委員會委員建議新民校區管理學院周邊戶外停車區，規劃建立兼具(一) 

遮陽設施、(二)固定車位以卡片管制進出、(三)收費(停車費低於地下車位/高於

戶外一般車位)的停車區，以解決地下室車位超額需求一事，業經本會進行該校

區教職員生意願調查結果（如附件三），對現有新民校區室內停車位數量不滿意

（含不太滿意）多於滿意（含還算滿意）；另有關建立兼具上述三項條件停車區，

經統計贊成件數多於反對件數，費用以每年 1001-1500 元居多。 

二、初步規劃地點為管理學院 B 棟北側汽車停車場（新民路側，如附件四），約 18 個 

停車位。 

三、通過後送校園規劃小組審議。 

決議： 

一、明德樓及管理學院 B 棟間自行車棚因使用率低且地點適中，列為備選方案之一。 

二、擬由車管會將上述二方案就經費等條件進行評估後送下次車管會議報告。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劉皓維委員） 

案由：有關蘭潭校區停車場改善意見，提請討論。 



說明: 

一、蘭潭學生宿舍至西側門機車停車場路段（愛大）機車經過減速墊時震動太大。 

二、第三機車停車場（昆蟲館）監視器不足，無法監看各角落。 

三、廢棄機車占用停車場，建請派員清理。 

決議： 

一、擬更新柵欄機入口前之減速墊並調整間距，改善機車震動情形。 

二、機車停車場（昆蟲館）監視器不足問題，轉請駐警隊評估改善。 

三、廢棄機車經查有車主者請其自行處理；查無車主者則考慮請地方警察機關協助或 

移至他處。 

 

臨時動議二（關楷錀委員） 

案由：有關民雄校區警衛室旁停車場改善意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機車停車場監視器錄影無法顯示正確地點。 

二、廢棄自行車占用機車停車場，建請派員清理。 

三、西側靠文化路段露天停車場區域，停車格線已不清楚。 

決議： 

一、機車停車場監視器地點問題，轉請駐警隊評估改善。 

二、廢棄自行車占用停車場問題，轉請民雄校區總務組協助處理。 

三、停車格線不清楚部分將重新繪製。 

 

臨時動議三（賴俊銘委員） 

案由：建請調整新民校區停車場落葉清理時段，提請討論。。 

說明:使用吹葉機清理停車場落葉時，建請避開停車場使用率較高時段，減少停車不便。 

決議：停車場落葉清理時段問題，轉請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評估改善。 

 

陸、散會（下午 1 時） 

 

 

 

 

 

 

 

 

 

 

 

 

 


